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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帳目委員會審議 

《審計署署長第 72號報告書》–  第 1章 
公眾泊車位的規劃、提供和管理 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2019年 10月 21日的查詢 
請政府提供以下資料： 
 
(a) 根據《審計署報告書》第 4.28(c)段所述，審計署認為，為評估

是否需要安裝收費錶而進行的定期調查時，應能發現非收費錶

泊車位被棄置車輛或其他物品佔用的個案，從而及時轉介相關

政府部門採取跟進行動。就此，請告知運輸署有否採取任何措

施處理此類個案。如有，鑑於仍有非法佔用泊車位的個案，運

輸署認為該等措施是否有效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；以及 
 

答覆 
(a) 因應《審計署報告書》第 4.30(a)(i)段的建議，運輸署將進行

定期調查，以確定非收費錶泊車位被棄置車輛或其他物品非法

佔用的情況。計劃每半年進行一次的調查將於 2019 年 12 月展
開。如發現有非收費錶泊車位被非法佔用，運輸署會隨即將個

案轉介相關政府部門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。運輸署會評估首次

調查成效，以優化其後於 2020年年中展開的調查。   
 
(b) 參照運輸署署長在 2019 年 10 月 9 日就項目 4 的回覆，請解釋

為何承辦商在下述期間就有關事項向相關政府部門報告的個案

數字顯著增加： 
 

(i) 由 2016年至 2017年，有關： 
• 收費錶泊車位被阻塞； 
• 收費錶泊車位被疑似棄置車輛或車身多處殘破的車輛

佔用；及 
• 收費錶泊車位被車輛以外的任何物品佔用；以及 

 
(ii) 由 2016年至 2018年，有關發現泊車位有垃圾。 

 
 
 
 
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 有關運輸署署長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的回覆，
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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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 
(b)  運輸署的承辦商負責管理、營運和維修保養收費錶。他們一直

依照合約規定，就涉及收費錶泊車位被棄置車輛／其他物品阻

塞／佔用的個案向相關政府部門提供報告。   
 
在 2016 年年中，運輸署與承辦商就收費錶泊車位的監察進行檢
討。在該次檢討後，承辦商進一步加強其監察工作，發現更多

個案並向相關政府部門報告以採取行動。在 2018 年，承辦商向
食物環境衛生署（「食環署」）報告的個案數字進一步增加，

是由於該年 9 月颱風山竹造成大量的塌樹／樹枝塌下個案。在
2018年 9月，承辦商向食環署報告了共 233宗個案，而在 2016
年及 2017年同月則只分別報告了 16宗及  40宗個案。   

 
 
 


